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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AB_E6_B8_85__c122_484555.htm 现代公司是多种利益主

体、多元产权主体的有机统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公司法人财

产权制度。公司的财产权独立于股东权，而由董事会为主体

的经营层所控制，大股东又可通过对经营层的控制 掌握公司

的实际控制权，债权人作为公司投资者也成为利益一极。公

司权力(利)的多元化势必会导致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董事、

经理，小股东与大股东，乃至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多

重利益冲突与失衡。 (一)股东(公司发起人)与公司之间的利

益冲突关系 股东(严格的说是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即 

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公司的生命来源于公司发起人最初投

入公司的财产，公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对公司的命运

和前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公司的内部制约机制和外部

制约机制都没有最终到位或运作起来，公司发起人有可能进

行虚假出资等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即使公司成立后，股东

也会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抽回出资，进行“无本万利”的商业

冒险。另外，公司发起人会借口公司设立的需要而将大量的

不合理的费用转嫁给公司，甚至会借口公司设立的需要而代

表未来的公司缔结有损公司利益的契约。 (二)董事、经理人

员与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关系 董事、经理人员包括通常

所说的董事、经理以及担任经理职务的董事(即经营董事)。

董事、经理人员的谋私行为会对所有其它公司参与人尤其是

股东和债权人产生不利影响。一是渎职，二是掠夺和挥霍。

这两类行为会使股东、债权人蒙受代理成本。在这方面，英



美法是通过规定董事(主要是经营董事)对公司负有某些法定

义务来实现对董事和经理人员的约束的。 (三)债权人与股东

之间利益冲突的防范措施 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分为业务债权人

、机构贷款人(如银行)、债权证书持有人(如公司债券持有人)

。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公

司的“有限责任原则”。股东只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

担有限责任，但同时股东对公司有很大的控制权，相反，公

司债权人却只对公司本身拥有普通的债权请求权，除非在个

别的“否定人格”情况下，债权人不能要求股东直接对公司

债务承担责任。 债权人与股东冲突表现在：(1)公司低价把公

司财产转让给股东。股东会获利而债权人可能受到歧视(因为

公司的财务状况会恶化)；(2)公司采取慷慨的分红政策。股东

当然乐意但债权人借以保护自身债权的屏障则受到一定程度

的侵蚀。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违约风险增加，且清算发生时

会减少清算财产的价值；(3)举借新债。这可能对股东有利，

因为股东因此不必向公司追加融资，公司可能因此抓住潜在

的商业机会。而债权人并不能因公司的高利润而获得更多的

回报，新债反而会提高公司的负债率，稀释债权人对公司资

产的请求权，增加公司的财务负担从而使违约风险加大；(4)

股东利用债权人的钱进行冒险投资。股东将得到大部分利益

而债权人最多只能得到贷款本息，如失败，股东最多只失去

其投资的那部分资金，而债权人却负担血本无归的风险。 (

四)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股东虽然在很多场合可以被视为一类

公司参与主体，但股东之间也是存在利益冲突的。根据股东

的持股数量而对公司控制权的大小可以划分为控股股东和少

数股东两个基本的类别。这两类股东因“资本多数表决原则



”而可能引发结构性、普遍性的利益冲突。 控股股东对公司

拥有控制权，从而少数股东有理由担心控股股东可能把公司

财产据为己有或把公司的业务转移给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拥

有的企业，而实际上公司的控制股东往往无视小股东利益，

通过关联交易牟取私利甚至直接侵夺公司财产。在上市公司

中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

大股东经常以各种伎俩肆意掏空上市公司，损害小股东的利

益；同时，小股东从参与公司活动之始就抱有强烈的投机心

理，实际上很少参与公司的经营，只想搭车获利，从而也会

与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发生冲突。另外在家庭经营的公司(家族

式公司)中，也潜藏着较强烈的利益冲突，公司外部的事件，

如婚姻不和，会导致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